
附件3

崇明区瀛洲英才计划项目申报材料

清单和格式要求

一、《崇明区瀛洲英才计划项目申报表》（以下简称《申报表》）

一式两份A4纸打印，所在单位、主管部门或推荐单位需在对应审核意见栏中盖章。

二、相关身份、荣誉、成果证明等附件材料

各主管部门或推荐单位必须核对申报或推荐对象提供的材料原件和复印件，验证后归还。附件材料提供A4纸复印件一份，与《申报表》分开分别装订成册，封面注明“崇明区瀛洲英才计划项目申报附件材料”字样，标明姓名、所在单位及联系方式，按照以下所需材料顺序制作目录并附上资料：
1.身份证（外省市户籍、境外人员还需提供上海市居住证）

2.最高学历学位证书

3.资格证书、现任（专技）职务聘任证书或文件

4.单位聘任合同或企业法人证书或企业第一大股东相关证明、社保证明
5.个人荣誉证书

6.申请专利

7.承担或参与的课题（包括合同及任务书，需反映课题级别和推荐人选在课题中承担的角色）

8.重要专著或发表的论文（近3 年内，需提供封面和基本内容）

9.科研奖项
10.其他需要说明的材料

三、《崇明区瀛洲英才计划项目推荐人选信息汇总表》（以下简称《汇总表》）

表格样张见附件2，只需提供电子版。

《申报表》、《汇总表》等电子文档，发送至电子邮箱cmqrcj@163.com，纸质材料装入档案袋（一人一袋）后报送崇明区人才局开发服务科（崇明区城桥镇人民路68号3号楼305室）。联系人及联系电话：施雯，59611608；汪锦秀，59622324-8118。

